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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

于2026年6月22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6年6月18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王俊民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应出席董事5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董事5人。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

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全体董事经过审议，以投票表决

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与Nuvectis签署HSK42360和HSK39297授权许可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与美国Nuvectis� Pharma,Inc.（以下简称“Nuvectis” ） 于近日签订独占许可协议 （以下简称

“许可协议” ）， 授予Nuvectis在除大中华区域以外的全球范围内开发、 生产和商业化HSK42360项目

（BRAF抑制剂）的独家权利，以及在除大中华、东南亚及印度以外区域的全球范围内开发、生产和商业化

HSK39297项目（CFB抑制剂） 的独家权利。 作为对外许可交易对价的一部分， 公司将从Nuvectis获得

HSK42360和HSK39297项目的授权许可费（包括4,000万美元的首付款和近期里程碑付款及最高14.21亿

美元的额外里程碑付款）以及销售提成。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 《关于与Nuvectis签署HSK42360和

HSK39297授权许可协议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股东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二、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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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Nuvectis签署HSK42360和

HSK39297授权许可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许可协议中所约定的首付款和里程碑款等款项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交易最终能否实施尚存

在不确定性。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思科” 或“公司” ）与美国Nuvectis� Pharma,Inc.（以下

简称“Nuvectis” ）于近日签订独占许可协议（以下简称“许可协议” ），授予Nuvectis在除大中华区域以

外的全球范围内开发、生产和商业化HSK42360项目（BRAF抑制剂）的独家权利，以及在除大中华、东南亚

及印度以外区域的全球范围内开发、生产和商业化HSK39297项目（CFB抑制剂）的独家权利。 作为对外许

可交易对价的一部分，公司将从Nuvectis获得HSK42360和HSK39297项目的授权许可费（包括4,000万美

元的首付款和近期里程碑付款及最高14.21亿美元的额外里程碑付款）以及销售提成。

一、交易对手（被许可方）的基本情况

Nuvectis是一家临床阶段生物制药公司，总部位于美国，专注于开发创新精准医疗药物，用于治疗肿

瘤、免疫等领域存在重大未满足医疗需求的疾病。 Nuvectis致力于发现、开发并商业化具有差异化机制和

临床价值的创新疗法，以改善癌症患者的治疗结局。 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s://www.nuvectis.com。

Nuvectis与海思科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本次交易外，双方在股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及人员等方面不

存在其他关系。

二、许可项目基本情况

HSK42360是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种同类最佳BRAF� paradoxical� breaker抑制剂， 可在抑制BRAF�

V600X突变的同时阻断BRAF二聚体形成，从而克服第一代BRAF抑制剂在多种肿瘤治疗中出现的获得性

耐药问题。 该分子具有良好的中枢神经系统渗透性，在原发性脑肿瘤及脑转移瘤中均显示出较强的潜在治

疗优势。 目前，HSK42360正在开展I期临床研究。

HSK39297是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种高效的选择性补体B因子（FB）小分子抑制剂，通过抑制FB活性从

而阻断旁路途径（AP）的激活与补体扩增循环，进而抑制整个补体通路的活性，旨在治疗由补体异常活化

所介导的多种疾病。 目前，HSK39297已在中国递交PNH适应症的新药上市申请（NDA），并正在开展狼疮

肾炎患者的Ⅱ期临床试验和原发性IgA肾病Ⅲ期临床研究。

三、许可协议的主要内容

许可人：Haisco� Pharmaceuticals� Group� Co.� Ltd.

被许可人：Nuvectis� Pharma,� Inc.

（一）许可事项

根据协议条款，本协议的生效日期以Nuvectis成功完成下一轮融资为前提；在满足该条件后，海思科将

授予Nuvectis在全球范围内（大中华区除外）开发、生产和商业化HSK42360的独家有偿许可权，以及在全

球范围内（大中华区、东南亚及印度除外）开发、生产和商业化HSK39297的独家有偿许可权。

（二）财务条款

1.首付款及里程碑

协议生效后，Nuvectis将向海思科支付4,000万美元首付款和近期里程碑付款。

根据特定临床、 监管及商业化里程碑的实现情况， 海思科有权获得最高14.21亿美元的额外里程碑付

款。 前四笔里程碑付款可由Nuvectis以现金和/或普通股支付， 但其中股权对价不得超过里程碑总价值的

40%。

2.特许权使用费

海思科还将获得未来产品净销售额最高至两位数分层特许权使用费。

3.再许可与控制权变更收益

如果Nuvectis将全部或部分权益再许可给第三方，或在限制期内发生控制权变更，海思科有权分享相

关再许可收入及控制权变更相关付款。

（三）协议期限

本协议自生效日起生效，除非提前终止，否则将持续有效直至本协议项下任何应付款项付清为止。

（四）适用法律

本协议受美国特拉华州法律约束并按其解释。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协议的签署，将进一步推进海思科针对许可分子在全球范围内的开发与商业化的目标。 此举与公

司坚持国际化、创新驱动的整体发展战略高度契合，是公司深化全球布局、加速创新成果转化的重要一步。

该协议的签订预计将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五、风险提示

创新药研发周期长、环节多、风险高，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项目最终能否研发成功尚存

在不确定性。同时，本次交易许可协议中所约定的里程碑款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最终里程碑付款金额尚存

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该项目的后续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2.许可协议。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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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暨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三木建发” ）、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轻工” ）近期出现部分债务逾

期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本次部分债务逾期支付尚未达到15个交易日，现

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债务逾期基本情况

（一）厦门银行债务逾期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13日披露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81），涉及以下担保

事项：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木建发” ）向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

分行申请9,000� 万元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 3� 年，由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武夷山三木实业有限公

司提供保证担保。

近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三木建发分别收到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发来的《履行连带责任保

证通知书》《逾期授信催收函》， 根据三木建发与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签订的厦门银行授信额

度协议，三木建发取得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授信款69,431,000元，已于2026年6月13日逾期，截

止本催收函签发之日未归还贷款本金、利息合计57,923,012.49元及其他相关费用。 对此，厦门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分行特向公司及三木建发发出催收函件，请三木建发在催收函件发出之日起两周内，尽快还清

上述贷款本金和相关利息、费用，要求三木集团依据保证合同的约定履行连带保证责任。

（二）浙商银行债务逾期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7日披露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49），涉及以下担保

事项：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轻工” ）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

分行申请2,200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由福州轻工主要股东陈健、廖星华个人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福建沁园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沁园春” ）提供名下位于福州市马尾区登龙支

路1号水岸君山住宅小区（沁园春（C区-I）） C6-C8#楼地下室及福州市马尾区登龙支路1号沁园春B区调

整地块(B区-III)一期A8#A9#地下室、二期 B1#-B3#地下室及二期 B6#-B13#地下室的地下车位作顺位

抵押担保， 福州轻工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未结清债务纳入顺位抵押担保范围， 授信期限为3

年。

近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沁园春分别收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发来的《督促履行担保

责任通知书》，公司及福建沁园春为债务人福州轻工担保的《债务清单》所列合同项下债务已逾期，截止

2026年6月8日，尚欠债务本金6,999,220.46元，利息69,572.06元。请尽快筹措资金履行担保责任，或督促债

务人偿还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债务本息。

（三）渤海银行债务逾期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12日披露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3），涉及以下担保

事项：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福州轻工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9,000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授信期限为1年。

近日，公司收到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发来的《授信逾期通知书》，公司为担保福州轻工进出

口有限公司作为借款人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签订的《银行承兑协议》项下授信所产生的全部

债务，公司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于2025年3月12日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协议》。 截至2026年6

月12日，该笔授信拖欠本息合计8,475,473.98元，其中拖欠本金人民币8,471,238.36元，拖欠利息人民币4,

235.62元，拖欠罚息人民币0元，拖欠管理费人民币0元。 根据保证合同的约定，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

分行有权要求公司立即承担担保责任，偿还全部已贷出授信本金、利息和其他应付款项。

（四）民生银行债务逾期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11日披露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89），涉及以下担保

事项：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州轻工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7,000万元授信额度，授信期

限为1年，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发来的《授信逾期通知书》，福州轻工与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及《银行承兑协议》项下银行承兑汇票已于2026年6

月17日到期发生垫款，垫款本金为9,699,816.47元，该笔授信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请公司履行保证责

任，积极协助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催收或筹集资金代为偿还垫款本金、欠息9,704,666.38

元（截至本函件签发日）。

截至目前，三木建发、福州轻工尚未偿还上述相关借款、利息等，公司担保的上述相关债务已逾期，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被担保人于债务到期后十五个交易日内未履行还款义务的，上

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 自2026年6月8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债务逾期支付尚未达到15个交易日。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后续安排

公司、三木建发、福州轻工可能会面临支付罚息、违约金等情况，同时公司及子公司为三木建发上述信

贷业务提供保证担保，公司及子公司为福州轻工的上述信贷业务提供保证及抵押担保，可能导致公司代为

清偿相关债务。 上述逾期担保债务的本金及利息合计8,317.19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8.94%。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采取措施，督促三木建发、福州轻工尽快完成上述债务的清偿义务，并将对三木建

发、福州轻工上述借款支付事宜及时跟踪，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三、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2026年6月23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8,950万元；母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337,820万元；母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86,728万元；公司上述三项担保合计金额为433,498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593.02%。 上述对外担保事项中，逾期担保金额（本金及利息）为

16,433.9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6.21%，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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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A股股票于2026年6月18日、2026年6月22日、2026年6月23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达到12%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公司

及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其他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事项。

● 重大风险提示：

1、业绩亏损风险。 2025年度，公司营业收入210,779.53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

379.36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178.07万元，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公司生产经营风险。

2、控股股东质押比例偏高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沈新芳、沈晓宇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86,

097,500股，占其合计持股数量的80.69%，占公司总股本的37.04%，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控股股东质押比例

偏高风险。

3、行政处罚风险。 公司分别于2025年10月29日、2025年11月12日收到浙江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 依据《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载明的内容，公司股票已被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行政处罚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A股股票于2026年6月18日、2026年6月

22日、2026年6月23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2%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自查核实，并发函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经营情况及外部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自查，并经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公司及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其他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筹划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

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自查，除公司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

市场传闻及热点概念情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2026年6月17日，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结果暨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29），2026年6月11日-2026年6月16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新芳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2,324,400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4,648,800股，合计6,973,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0%，减持计划

实施完毕。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未发现可能导致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其他股价敏感信息或者可能导致股票交

易严重异常波动的其他事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于2026年4月18日披露 《2025年年度报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2025年度， 公司营业收入

210,779.53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379.36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178.07万元；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60,813.21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2,379.68万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198.73万元。 公司

2025年净利润出现亏损，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生产经营风险。

（二）控股股东质押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沈新芳、沈晓宇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86,097,500股，占其合计持股数量的

80.69%，占公司总股本的37.04%，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控股股东质押比例偏高风险。

（三）公司已被行政处罚

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浙江证监局” ）下发的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浙处罚字[2025]19号），于2025年11月12日收到浙江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2025]18号）。 依据《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载明的内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七）根据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载明的事实，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财务指标存在虚假记载，但未触及本规则第9.5.2条第

一款规定情形，前述财务指标包括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或者负债科目” ，公司

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行政处罚风险。

（四）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A股股票于2026年6月18日、2026年6月22日、2026年6月23日连续3个交易日涨停， 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达到12%以上，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服务” 的相关数据，截至

2026年6月22日收盘，公司市盈率为-138.96，行业市盈率为38.66；公司市净率为4.65，行业市净率为3.77。公

司市盈率因2025年净利润亏损而为负值，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

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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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紫云路1018号华安证券21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5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82,481,19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381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章宏韬先生主持

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1人，独立董事全部列席。

2、公司董事会秘书储军先生列席会议，公司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赵万利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0,578,757 99.9316 1,446,655 0.0519 455,780 0.0165

2、议案名称：华安证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0,558,527 99.9309 1,462,585 0.0525 460,080 0.0166

3、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3.01�与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8,257,002 98.2627 21,907,094 1.7108 337,980 0.0265

3.02议案名称：与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0,989,872 98.9871 22,042,424 0.9958 375,099 0.0171

3.03议案名称：与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5,103,664 81.6167 22,011,894 1.7190 213,386,518 16.6643

3.04议案名称：与安徽省皖能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8,206,753 98.2588 22,024,594 1.7199 270,729 0.0213

3.05议案名称：与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8,126,403 98.2525 22,028,694 1.7203 346,979 0.0272

3.06议案名称：与其他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60,043,299 99.1936 22,109,394 0.7945 328,499 0.0119

4、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自营业务规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0,778,017 99.9387 1,379,275 0.0495 323,900 0.011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78,256,557 99.8481 3,852,855 0.1384 371,780 0.0135

6、议案名称：华安证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0,535,577 99.9300 1,498,005 0.0538 447,610 0.0162

7、议案名称：华安证券2026年度对外捐赠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58,888,936 99.1521 22,788,454 0.8189 803,802 0.0290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0,757,227 99.9380 1,293,375 0.0464 430,590 0.0156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3项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0,417,417 99.9258 1,543,005 0.0554 520,770 0.0188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考核及薪酬管理规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78,580,074 99.8597 3,345,705 0.1202 555,413 0.0201

11、议案名称：华安证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考核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78,179,744 99.8454 3,810,535 0.1369 490,913 0.0177

1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董事的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78,061,615 99.8411 3,919,134 0.1408 500,443 0.018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996,630,341 99.8094 1,446,655 0.1448 455,780 0.0458

2 华安证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996,610,111 99.8074 1,462,585 0.1464 460,080 0.0462

3.01

与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689,183,205 96.8731 21,907,094 3.0793 337,980 0.0476

3.02

与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事项

976,115,253 97.7549 22,042,424 2.2074 375,099 0.0377

3.03

与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

476,029,867 66.9118 22,011,894 3.0940

213,386,

518

29.9942

3.04

与安徽省皖能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

689,132,956 96.8661 22,024,594 3.0958 270,729 0.0381

3.05

与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

689,052,606 96.8548 22,028,694 3.0964 346,979 0.0488

3.06 与其他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976,094,883 97.7529 22,109,394 2.2141 328,499 0.0330

4

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自营业务规模的议

案

996,829,601 99.8294 1,379,275 0.1381 323,900 0.0325

5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994,308,141 99.5769 3,852,855 0.3858 371,780 0.0373

6 华安证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996,587,161 99.8051 1,498,005 0.1500 447,610 0.0449

7 华安证券2026年度对外捐赠计划的议案 974,940,520 97.6373 22,788,454 2.2821 803,802 0.0806

8

关于修订《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议案

996,808,811 99.8273 1,293,375 0.1295 430,590 0.0432

9

关于修订《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管理办法》等3项制度的议案

996,469,001 99.7933 1,543,005 0.1545 520,770 0.0522

10

关于修订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考核及薪酬管理规定》的议案

994,631,658 99.6093 3,345,705 0.3350 555,413 0.0557

11

华安证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考核情况报

告

994,231,328 99.5692 3,810,535 0.3816 490,913 0.0492

12 关于2026年度公司董事的薪酬方案 994,113,199 99.5573 3,919,134 0.3924 500,443 0.050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3《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中3.01至3.06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

均为通过。 关联股东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214,874,619股，安徽出版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569,073,797股，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213,023,389股，安徽交控资本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61,628,203股，安徽省皖能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25,476,294股。因安徽

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于2020年

6月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为安徽省能源集团控股子公司，与前述股东亦构成

一致行动人；2025年10月， 安徽省能源集团将其所持有的华安证券125,476,294股无限售条件股份全部无

偿划转给其全资子公司安徽省皖能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安徽省皖能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出具《关于维持一致

行动人协议的承诺函》并与安徽国控集团、安徽交控资本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补充协议）》，同意受让

安徽省能源集团原《一致行动人协议》项下全部权利义务，并受该协议约束。 故前述股东均回避《关于预计

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中3.01、3.03、3.04、3.05子议案表决。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

3.02子议案表决。 上述股东所代表的股份不计入对应关联交易事项的有效表决总数。

2、本次会议议案8《关于修订〈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参加股东

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军、音少杰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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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6月2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十五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2026年6月23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形式召开，现场会议地点在安徽省合肥市滨

湖新区紫云路1018号公司总部。 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其中董事韩东亚以通讯表决形式参加

会议。 部分公司经营管理层列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章宏韬主持。 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数占董事总数的

100%，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董事会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华安证券第五届董事会非职工董事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预审，董事会同意相关股东提名章宏韬、程钢、胡凌飞、党晔、舒根荣、张骏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职工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韩东亚、张晨、万光彩、陈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 董事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交所网站的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6-037）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预审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华安证券职业经理人任期考核情况的报告》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预审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五次会议预审通过，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规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预审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华安证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召开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并授权董事长择机确定具体召开时间和地点。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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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按程序稳步推进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2026年6月2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华安证券第五届董事会非

职工董事的议案》，同意公司相关股东提名章宏韬、程钢、胡凌飞、党晔、舒根荣、张骏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职工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韩东亚、张晨、万光彩、陈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候选人

（简历附后）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并选举。

上述董事候选人不存在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独立董事候选人

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其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均能够胜任独立董事的职责要求，符合《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管理办法》以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管理办法》等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相关要求。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股东会审议通过上述换届事项前，仍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按照《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职责。 公司对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发展所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4日

附件：

董事候选人简历

章宏韬先生，1966年10月生，大学本科学历，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 历任华安证券办公室副主任、总裁

助理兼办公室主任、副总裁、公司董事、总裁。现任华安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任中国证券业协会理事、投

资者服务与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上市公司协

会副会长，安徽省金融学会副会长。

程钢先生，1970年2月生，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 历任安徽省统计局主任科员，安徽省发改委主任

科员、副处长，安徽省政府办公厅金融办副处长，安徽省政府金融办担保保险处副处长、资本市场处处长、综

合处处长、党组成员、副主任，安徽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党组成员、副主任，安徽省信用融资担保集团党委副书

记、董事。 现任华安证券党委副书记、董事、工会主席。

胡凌飞先生，1984年12月生，大学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 历任无锡市翠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教材开发部业务主办，华晟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部副主任，安徽出版集团

经营发展部主任助理，安徽华文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安徽华文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兼任华安证券董事，安徽省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安徽安华创新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董

事、安徽国元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华晟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党晔先生，1983年2月生，大学本科学历。 历任上海申达企业资产管理中心财务部经理助理、财务部副

经理、总经理助理、党总支副书记、副总经理，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团委书记，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

司团委书记，上海纺织集团（非洲）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党支部副书记等职务，现任东

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兼任华安证券董事，上海纺织装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上海东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东方创业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舒根荣先生，1981年1月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战略策划部副主

管、金融管理部副主管、主管、副主任。 现任安徽省皖能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任华安证券董事，安元

基金董事，安徽省皖能能源物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张骏先生，1979年5月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师。 曾任安徽省农村信用联合社合规与风险管理处副处长，

安徽省政府金融办银行处副调研员、银行处副处长、银行处调研员，中国华融资产分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皖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 现任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

事、总经理。

韩东亚先生，1978年10月生，管理学博士，统计学博士后，历任亳州市委宣传部科员、副主任科员、亳州

市扫黄打非办公室副主任，合肥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宗教事务局）副主任（副局长）、党组成员、党总支书

记，肥东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行政服务中心党工委书记、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安徽合肥商贸物流开发区

管委会主任、党工委书记，安徽公共资源交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现任中国（安徽）自

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安徽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华安证券独立

董事。

张晨女士，1968年12月生，博士学位。 历任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导、会计系主

任。现为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兼任华安证券独立董事、利辛农商银行独立董事、芜湖津盛农商

银行独立董事。

万光彩先生，1972年2月生，博士学位。 历任安徽财贸学院助教，安徽财经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副院

长。现为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院长，兼任华安证券独立董事、大富科技（安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铜陵皖江农村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独立董事。

陈来先生，1966年11月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 历任安徽大学管理学院教师、副教授、教授，安徽

大学商学院教授、副院长兼安徽大学出版社副社长、社长，兼安徽大学财务处处长。 现任安徽大学商学院教

授，兼任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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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35,484,537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35,484,537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7月1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2021年12月1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江苏亚

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797号），江苏亚虹医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10,000,000股，

并于2022年1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570,00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469,225,978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00,774,022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部分限售股，涉及的限售股股东数量为2名，对应的股份

数量为135,484,537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23.68%。 上述股份的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个完整

会计年度后6个月。 现锁定期即将届满，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6年7月1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25年7月28日，公司完成2022年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预留授予第一期的股份登记手

续，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170,486股，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总股本由570,000,000股变

更为571,170,486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披露的《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

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

2026年6月15日，公司完成2022年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期、预留部分第二期的股份登记手

续，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021,682股，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总股本由571,170,486股变

更为572,192,168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6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披露的《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及

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6-024）。

除上述股本数量变动情况外，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

金转增及其他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前限售股，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

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上市流通限售股股东就所持股份锁定等

事宜作出如下承诺：

（一）上市时关于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的承诺

1、PAN� KE作出如下承诺：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本次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公司实现盈利前，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

持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第4个会计年度和第5个会计年度内，每

年减持的本次发行上市的股份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并应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或届时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监管部门、证券交

易所关于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实现盈利后，本人可自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起减持本人于本次发

行上市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但应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或届时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关于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3）本次发行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公司股票上市

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

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若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4）公司上市后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

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承诺不减持已持有的公司股份。

（5）本人将忠实履行承诺，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股票的，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

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且违规减持

公司股票所得归公司所有。 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交公司，则公司有权扣留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

人应上交公司的违规减持所得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2、ZHUANG� CHENGFENG� JOHN作出如下承诺：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已持有公司

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本次发行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公司实现盈利前，本人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

内，不减持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前述期间内离职的，本人将继续遵守前述承诺；公

司实现盈利后，本人可自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起减持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但应

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或届时适用的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关于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3）本次发行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公司股票上市

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

前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若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二）上市时关于减持意向的承诺

1、PAN� KE作出如下承诺：

（1）本人在公司首发上市招股说明书以及本人出具的承诺函中载明的限售期满后减持公司股份的，将

认真遵守证券监管机构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份减持计划。

（2）本人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届时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3）本人在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有公司股份的价格不低于首发上市的发行价格，若在减持

公司股份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减持价格相应调整。

（4）本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应在首次卖出股份的15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备案

减持计划，并予以公告。本人通过其他方式减持公司股票的，将提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监管机

构届时适用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ZHUANG� CHENGFENG� JOHN作出如下承诺：

（1）若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股份减持的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上市的

发行价。若在本人减持股份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所持股票

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2）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满足股份锁定承诺的前提

下，本人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

后半年内，亦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的股份。

（3）公司上市后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

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

（4）本人将忠实履行承诺，并承诺在上述承诺所涉期间内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

承诺，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股票的，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

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且违规减持公司股票所得归公司所

有。 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交公司，则公司有权扣留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交公司的违规减

持所得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

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上述2名股东在所持股份于2026年7月1日上市流通后，仍需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

行办法》或届时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关于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中介机构及承办人变更情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人” ）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的保荐机构和持续督导机构，原委派杨沁先生和程杰先生为公司保荐代表人，负责首次公开发行的保

荐及持续督导工作，法定持续督导期限至2025年12月31日。2024年10月，因程杰先生工作安排原因，不再负

责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中信证券委派陈溦先生接替程杰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继续履

行持续督导职责。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为杨沁先生、陈溦

先生。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江苏

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9）。

（二）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本次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135,484,537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3.68%。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7月1日。

（三）本次首次公开发行前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股数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PAN�KE 129,465,348 22.63% 129,465,348 0

2 ZHUANG�CHENGFENG�JOHN 6,019,189 1.05% 6,019,189 0

合计 135,484,537 23.68% 135,484,537 0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 首发限售股 135,484,537

合计 135,484,537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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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副总裁罗雯霞女士持有公司

股份326,46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0036%。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6年5月30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高管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6-032）。 罗雯霞女士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81,615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0009%，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其个人持股

总额的25%。

2026年6月23日，公司收到罗雯霞女士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截至2026年6

月23日，罗雯霞女士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81,600股，占公司总股本0.0009%，减持计划已实施

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罗雯霞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持股数量 326,460股

持股比例 0.003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326,460股

注： 公司于2026年6月23日完成回购股份注销， 公司总股本由9,075,036,993股变更为8,925,

037,165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6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实施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8）。 上表

“持股比例” 按减持计划披露时的总股本9,075,036,993股为基数计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罗雯霞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6年5月30日

减持数量 81,6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23日～2026年6月23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81,6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3.14～3.15元/股

减持总金额 256,440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0009%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009%

当前持股数量 244,860股

当前持股比例 0.0027%

注：1、上表“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比例” 基于公司在2026年6月23日注销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

8,925,037,165股为基数计算。

2、上表“减持数量” 与本次减持计划拟减持数量上限存在差异系减持过程中剩余计划减持股数

不足1手所致。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4日


